
湖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政策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1/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_E9_AB_98_E7_c67_181451.htm 一、性质、任务、对

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高等教育

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

教育形式。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任务是通过国家考试促进广

泛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进在职专业教育和大学后

继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

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

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依照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

行条例》的规定参加自学考试。 二、组织管理系统 １、中央

机构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简称全国考委）：

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的领导机构，由国务院教育、

计划、财政、劳动、人事部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的

负责人，军队和有关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部分高等学校的校

长、专家、学者组成。国家教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是

国家教委设立的自学考试工作管理机构，该机构同时为全国

考委的日常办事机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全国

考委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负责制订专业考试计划

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组织编写和推荐适合自学的教材，对

本专业考试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质量评估。目前全国考委设

有经济管理类、中文、哲学、法学、土建类、英语、物理、

电子电工与信息、农科、数学、新闻、政治学类、教育类等

十四个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由本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



学者组成。 全国教育考试暨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是自学考试

政策、业务研究的咨询机构。由国内有关教育行 政、教育学

、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考试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组成。 ２、地方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设

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和上一级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设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管理自学考试日常工作。 

主考学校：由专业水平高、师资力量雄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担任，在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领导下参与命题

、评卷，负责有关实践性学习环节的考核，在毕业证书上副

署。北京大学等315所全日制普遍高等学校承担了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主考学校的任务。 三、考试标准、开考专业 自学考试

开考专业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需求的科学

预测和开考条件的实际可能设置。各学历层次的要求在总体

上与普通高等教育同学历层次的水平相一致。专业考试计划

作为国家学历考试的“总体设计蓝图”由各专业委员会按照

严格的组织程序论证，确定开考专业的指导思想、培养目标

、基本要求、学历层次、规格、课程设置、课程学分数、实

践环节考核要求，推荐教材和参考书目。专业考试计划是实

施国家考试的标准性、法规性文件，是个人制定自学计划，

助学单位制定辅导计划的主要依据。 截止1996年底全国共开

考专业425种，涉及理、工、农、医、财经、政治、外语、文

史、教育等各学科，课程考试达2000多门。学历层次包括中

专、专科（基础科）、本科（包括专科段与本科段相衔接的

本科及独立的本科段）。 四、自学、社会助学 参加自学考试

的自考生主 助学活动得到政府和考试机构的鼓励和支持。各



类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举办的社会助学

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受到自考生的欢迎。助学活动对于帮助

自考生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完成教育过程，达到培养目标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自学和社会助学的基本内容是考试机构颁

发的课程考试大纲，指定、推荐的教材和参考书。高等院校

、出版机构、社会助学组织针对自学者的实际，还编写了习

题、练习和用于实践环节训练的录像。近年还开展了利用多

媒体技术进行远距离自学辅导的试验。 截止1996年底仅全国

考办就制订课程考试大纲503门，组织编写教材279种。全

国22家出版社为自学考试提供教材、辅导资料的出版发行服

务。全国考办自学指导中心为自学者提供考试、自学辅导、

就业等咨询指导。一个用多种形式为自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

的体系正在形成中。 五、考试、证书 学考试每年两次在全国

考委规定的同一时间进行考试。报考人员可在当地开考专业

范围内自愿选择专业报名参考。 自学考试采用施考分科、学

分累计的方式逐步完成学业。按照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分

课程进行考试，课程考试合格者发单科合格证并按规定计算

学分。不及格者可参加下一次该课程的考试。考完专业考试

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完成毕业论文或其

他教学实践任务，思想品德鉴定合格者准予毕业取得相应毕

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有：

中专毕业证书、专科毕业证书、本科毕业证书。同时设有单

科合格证书和专业证书。符合学位条件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毕业人员，由有学位授予权的主考学校依照有关规定，

授予学士学位。 自学考试方式灵活，在各类高等教育形式中

国家投资最少，个人所花费用最低，社会信誉好，成为公民



接受继续教育的最佳选择。截止1996年底全国累计报名参加

自学考试的自考生达2000多万人，在籍考生610多万人，本、

专科毕业生154.4万人，其中本科毕业生7.6万人，获得学士学

位的0.8万人，另有中专毕业生13.8万。 六、考试管理 经过15

年的实践，自学考试已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

操作程序，考试组织严密规范，考试纪律严格；坚持考试标

准，实行教考分离，确保了毕业生的质量。近年自学考试在

科学化、标准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广

泛应用于考生报名、考场编排、阅卷评分、统计分析、考务

考籍等考试管理各个环节；教育测量理论指导全国统一命题

和题库建设工作，省级命题、区域命题工作在全国考委规范

下实行统一质量标准，人才选择更加准确，自觉考试的教育

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七、前景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中国社

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项创举。它为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的

中国公民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以严格的国家考试

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获得了普遍赞誉。伴随着新世纪的到

来和国家改革发展的步伐，自学考试将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需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服

务面向，为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再创辉煌。 八、全国自学成

才奖励基金 全国自学成才奖励基金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勤奋

好学的优良传统，鼓励支持公民自学成才，推动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事业发展而设立的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奖励优秀自学

者、在帮助自学者学习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帮助

并重点扶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对自学者进行指导的教育活

动。全国自学成才奖励基金接受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

它组织及个人的自愿捐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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